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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SINOREF HOLDINGS LIMITED
華 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20）

建議紅利發行認股權證
認股權證數目：513,845,600
認購價：0.30港元（可予調整）
認股權證之證券代號：1562

茲提述華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八日之通函（「該
通函」），內容有關紅利認股權證發行。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
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已獲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認股權證及認股權證附帶之認購權獲行使後可
能將予發行之認股權證股份上市及買賣。

認股權證預期將自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四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開始
買賣。認股權證將以每手4,000份為買賣單位進行買賣。認股權證之證券代號為
1562。

認股權證證書預期將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三）按彼等各自於本公司股東
名冊所示之地址以平郵方式寄發予有權收取之股東，郵誤風險概由彼等承擔。

待符合香港結算之證券收納規定後，認股權證及於認股權證附帶之認購權獲行使
後可能將予發行之認股權證股份將獲香港結算接納為合資格證券，可於中央結算
系統寄存、結算及交收，由彼等各自開始於聯交所買賣日期起，或由香港結算釐
定之其他日期起生效。所有中央結算系統之活動均須遵守不時生效之中央結算系
統一般規則及中央結算系統運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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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根據紅利認股權證發行向股東發行合共513,845,600份認股權證，以認股
權證證書代表，並以記名形式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可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三日起至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二日止（包括首尾兩日）期間（「認購期」）以現金按初步認購價
每股認股權證股份0.30港元（可予調整）認購513,845,600股認股權證股份（「認購
權」）。於認購期未獲行使之任何認購權將告失效及相關認股權證證書將就任何目
的不再有效。

每份認股權證證書將附有一份認購表格。認股權證持有人如欲行使認購權，必須
填簽及簽署認購表格，並將表格連同認股權證證書及認購款項一併送交予本公司
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22樓）或本公司可能不時釐定之有關其他人士、商號或公司。

公眾可自本公佈日期起計14日期間之正常營業時間內前往本公司之香港主要營
業地點（地址為香港上環永樂街87號泰達大廈15樓B室）索取該通函副本以供參
考之用。該通函副本亦刊載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sinoref.com.hk及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news.hk。

承董事會命
華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徐葉君

香港，二零一六年一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徐葉君先生及冼國威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周志華先生
及葉芯瑜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曹克先生、唐耀安先生及李奕生先生。


